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國字第7號

原      告  張伯芝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被      告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薏霖  

訴訟代理人  黎韋辰  

            許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0,763元暨自民國113年3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0,763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

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

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8日

以書面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為被告所拒絕，有被告

113年1月19日新北中秘字第1132202977號函附協議不成立證

明書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國字第7號「下稱國字」卷第31

頁、第33頁），是以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已符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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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起訴程序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5日行經新北市○○區○○路00號前

人行道時，因踏入未設置路障及任何警告標示之路樹缺口

而跌倒，致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

害。被告為該人行道及路樹管理機關，卻未設置任何警告

標示，對於公有公共設施因管理顯有疏失。為此，爰依國

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前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48萬8,991

元，請求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

之傷害，共計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⒉就醫往返車資：

　　　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

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

　　⒊看護費用：

　　　本件因醫囑需專人照護三個月，而原告因骨折後無法自理

生活，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看護

費用目前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每日

3,000元X90日）之損害賠償。

　　⒋工資損失：

　　　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佣、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

2萬元，併依醫囑需休養12個月，故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

工資損失計24萬元。

　　⒌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損害，需長期休養、復健，至今

仍未復原，所受之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精神慰撫金

80萬元，允為適當。

（二）被告固稱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不走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云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云。然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時，正由新北市中和區宜

安路由西向東行走，欲穿越宜安路與安平路交會之十字路

口，行經宜安路74號前時，距上開十字路口已不到20公

尺，故捨騎樓而走人行道以穿越上開十字路口斑馬線，並

無不合理之處。況人行道之設置本就供路人行走使用，被

告抗辯無理由。

（三）被告指稱原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

方發現植穴云云。然原告接受採訪時係表示因人行道積水

以為踩到的是人行道地面而滑倒，被告顯然曲解原告之

意。

（四）被告指稱原告撐傘走過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

而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跌倒，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事

故發生前，原告因騎樓內店家發出聲響而轉移視線，然因

天色昏暗且植穴積水，原告誤為人行道而踩入導致滑倒受

傷。被告所管理之植穴未種植樹木導致下雨積水無法辨

識，對公共設施有管理疏失，原告並無應注意而未注意之

責。

（五）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8,991元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本件事故被告就本件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

缺失，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

財產上損害68萬8,991元及精神慰撫金80萬元，合計148萬

8,991元。惟查，本件事發地點中和區宜安路早於104年完

成騎樓整平，人行道開放機車停放，然原告於下雨天捨騎

樓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再者，原告於接受媒體採訪

時，表示事發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也有發現植穴，系

爭植穴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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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缺口，與被告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需特別再設

置任何警示標誌，被告並無公共設施管理疏失之情事。

（二）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爭執如下：

　　⒈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被告不爭執。

　　⒉就醫往返車資，同意認列1,260元：

　　　依雙和醫院診斷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即自112年3

月26日起至112年6月23日止，原告確有搭乘計程車就診之

必要，故被告就該期間之車資1,260元不爭執，超過部份

應認不予認列。

　　⒊看護費用，同意認列9萬元：

　　　審酌原告受傷程度，與親友照護所付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

之差異，被告認應以1,000元/日計算為宜，併參原告提出

醫囑主張需專人照護3個月，被告認看護費用就9萬元（計

算式：90日×1,000元/日＝90,000元）範圍內不爭執。

　　⒋工資損失：

　　　原告未提出在職證明為佐證，僅憑一紙自書收入證明難認

原告當時有受雇其收入證明簽章人蘇寶珠知情。原告主張

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同意認列4萬2,000元：

　　　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準規定，以原告支出

全部之醫療費用總額之0.25倍核算，即4萬2,000元。

（三）依監視器畫面，事發當日為下雨天，原告撐傘行走於人行

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踩

到泥土後受其黏滑而跌倒，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

責。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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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國家

賠償法第3條第1項所明文。此條文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

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

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又所謂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

設計或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管理之欠缺者，則係指公

共設施設置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

且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致使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具備

之安全性而言。再者，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

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共設施之

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查原

告主張被告在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下稱系

爭人行道），未設置路障或任何警告標示，致原告於112

年3月25日踩踏路樹缺口跌倒後，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

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事故現場照

片、診斷證明書、錄影光碟為據（見國字卷第19頁、第21

頁、第23頁），而觀諸上開現場照片，系爭人行道留有未

種植樹木之坑洞，致使地面不平整，周遭則均未設置路障

或警告標示，未能使用路人注意坑洞之存在，而有使用路

人跌落之可能，卻未為任何防護措施，堪認系爭人行道管

理上確有欠缺，且原告於同日跌倒後即前往急診就醫，亦

足認原告係因上情而受有傷害，是原告上開主張堪認為

真。復被告於答辯狀中自承「是以該植穴就與本所維護管

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等語（見國字卷第72頁），則被告既

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自應就原告上開傷害負損

害賠償責任。至被告辯稱系爭人行道於事發前確有種植灌

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所維護管

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須特別設置任何警示標誌，且原告

未注意前方植穴，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然如前

所述，本件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於坑洞

發生時，自應有所處理或以任何方式提醒用路人注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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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案發現場照片，事發當日因積水致原告無法發現該因植

穴所造成之地面不平整，又無任何防護措施，實無從認原

告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認。

（二）又按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國家損害賠

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償法第7條

第1項前段、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

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茲就原告所請求各項金額分述如

下：

　　1.醫療費用：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

元，並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

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

各1份為據（見國字卷第35頁至第54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見國字卷第72頁），是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6萬8,36

6元，應予准許。

　　2.就醫往返車資費用：原告主張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

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

共計1萬0,625元，惟經被告爭執依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

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是僅於該期間內即112年3月26日

至112年6月23日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而查原告並未提出

證據證明於受傷3個月後仍有搭乘計程車前往就診之必

要，是自僅應以受傷後3個月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

月24日之就診次數計算車資，再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

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

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及請求日數明細，原

告得以請求之骨科門診日期為112年4月28日、5月12日、6

月23日共3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第39頁）；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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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科門診日期為112年5月1日、6月2日共2次、（見國字卷

第37頁、第38頁）；復健科復健日期為112年5月18日、23

日、25日、30日、6月6日、8日、13日、15日、20日共9次

（見國字卷第45頁、第52頁），而原告提出其住處至雙和

醫院計程車資為單程121元，另112年4月28日係自新北仁

康醫院前往雙和醫院就診，有車資證明為據（見國字卷第

57頁），故原告得請求之就醫往返車資費用為2,397元（8

次住處至雙和醫院來回121x2x8＋1次仁康醫院至雙和醫院

340＋1次雙和醫院至住處121）。

　　3.看護費用：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

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

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

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

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

害，自得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

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依醫囑需專人照

護3個月，而原告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

害，依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然經被

告爭執原告並無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且親友在家照護所

付出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人員不同，認應以每日1,000元

計算，而原告並未提出有專人全日看護必要及市場行情達

3,000元之證據，是自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則原告得請

求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失為9萬元（1,000x30x3）。

　　4.工資損失：原告主張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傭、看護工

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醫囑須休養12個月，故損失工作

收入為24萬元，然經被告爭執，認原告已沒有從事看護工

作，不能請求工作損失，而證人蘇寶珠於本院言詞辯論時

證稱：「（問：原告從事幫傭、看護工作的具體工作時間

及內容為何？）應該是112年年底時，到113年的2月，差

不多半年的時間有照顧我先生」等語（見國字卷第116

頁），是原告確實自113年2月後即未有任何從事工作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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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且依原告財產所得資料，於111及112年度均無薪資所

得（見限閱卷），難認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何工作損失，

原告自不得於本件事故發生後再行請求工作損失。

　　5.慰撫金：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

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

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

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經查，原告學歷為國中畢業，

事故發生前曾從事幫傭、看護、食品銷售等工作，名下有

土地、房屋及存款，此有原告自承及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

參（見國字卷第133頁、限閱卷）。又原告因本件事故受

有上開傷害，並需回診及復健，堪認原告確因身體權、健

康權受侵害而有精神上之損害及痛苦非輕，而被告為地方

政府機關，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告就本件事故請求精神慰

撫金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0,76

3元（168,366+2,397＋90,000+50,000）暨自起訴狀送達

之翌日即113年3月29日（見國字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分別陳明

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

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

5款規定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

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

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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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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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國字第7號
原      告  張伯芝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被      告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楊薏霖  
訴訟代理人  黎韋辰  
            許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0,763元暨自民國113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0,76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8日以書面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為被告所拒絕，有被告113年1月19日新北中秘字第1132202977號函附協議不成立證明書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國字第7號「下稱國字」卷第31頁、第33頁），是以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已符合前揭起訴程序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5日行經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時，因踏入未設置路障及任何警告標示之路樹缺口而跌倒，致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被告為該人行道及路樹管理機關，卻未設置任何警告標示，對於公有公共設施因管理顯有疏失。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48萬8,991元，請求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共計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⒉就醫往返車資：
　　　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
　　⒊看護費用：
　　　本件因醫囑需專人照護三個月，而原告因骨折後無法自理生活，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看護費用目前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每日3,000元X90日）之損害賠償。
　　⒋工資損失：
　　　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佣、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併依醫囑需休養12個月，故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工資損失計24萬元。
　　⒌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損害，需長期休養、復健，至今仍未復原，所受之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允為適當。
（二）被告固稱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不走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云云。然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時，正由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由西向東行走，欲穿越宜安路與安平路交會之十字路口，行經宜安路74號前時，距上開十字路口已不到20公尺，故捨騎樓而走人行道以穿越上開十字路口斑馬線，並無不合理之處。況人行道之設置本就供路人行走使用，被告抗辯無理由。
（三）被告指稱原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發現植穴云云。然原告接受採訪時係表示因人行道積水以為踩到的是人行道地面而滑倒，被告顯然曲解原告之意。
（四）被告指稱原告撐傘走過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而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跌倒，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事故發生前，原告因騎樓內店家發出聲響而轉移視線，然因天色昏暗且植穴積水，原告誤為人行道而踩入導致滑倒受傷。被告所管理之植穴未種植樹木導致下雨積水無法辨識，對公共設施有管理疏失，原告並無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五）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8,991元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本件事故被告就本件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缺失，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68萬8,991元及精神慰撫金80萬元，合計148萬8,991元。惟查，本件事發地點中和區宜安路早於104年完成騎樓整平，人行道開放機車停放，然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再者，原告於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事發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也有發現植穴，系爭植穴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需特別再設置任何警示標誌，被告並無公共設施管理疏失之情事。
（二）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爭執如下：
　　⒈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被告不爭執。
　　⒉就醫往返車資，同意認列1,260元：
　　　依雙和醫院診斷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即自112年3月26日起至112年6月23日止，原告確有搭乘計程車就診之必要，故被告就該期間之車資1,260元不爭執，超過部份應認不予認列。
　　⒊看護費用，同意認列9萬元：
　　　審酌原告受傷程度，與親友照護所付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之差異，被告認應以1,000元/日計算為宜，併參原告提出醫囑主張需專人照護3個月，被告認看護費用就9萬元（計算式：90日×1,000元/日＝90,000元）範圍內不爭執。
　　⒋工資損失：
　　　原告未提出在職證明為佐證，僅憑一紙自書收入證明難認原告當時有受雇其收入證明簽章人蘇寶珠知情。原告主張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同意認列4萬2,000元：
　　　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準規定，以原告支出全部之醫療費用總額之0.25倍核算，即4萬2,000元。
（三）依監視器畫面，事發當日為下雨天，原告撐傘行走於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踩到泥土後受其黏滑而跌倒，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所明文。此條文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又所謂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設計或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管理之欠缺者，則係指公共設施設置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且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致使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而言。再者，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查原告主張被告在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下稱系爭人行道），未設置路障或任何警告標示，致原告於112年3月25日踩踏路樹缺口跌倒後，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事故現場照片、診斷證明書、錄影光碟為據（見國字卷第19頁、第21頁、第23頁），而觀諸上開現場照片，系爭人行道留有未種植樹木之坑洞，致使地面不平整，周遭則均未設置路障或警告標示，未能使用路人注意坑洞之存在，而有使用路人跌落之可能，卻未為任何防護措施，堪認系爭人行道管理上確有欠缺，且原告於同日跌倒後即前往急診就醫，亦足認原告係因上情而受有傷害，是原告上開主張堪認為真。復被告於答辯狀中自承「是以該植穴就與本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等語（見國字卷第72頁），則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自應就原告上開傷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至被告辯稱系爭人行道於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須特別設置任何警示標誌，且原告未注意前方植穴，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然如前所述，本件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於坑洞發生時，自應有所處理或以任何方式提醒用路人注意，且依案發現場照片，事發當日因積水致原告無法發現該因植穴所造成之地面不平整，又無任何防護措施，實無從認原告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認。
（二）又按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1項前段、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茲就原告所請求各項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並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各1份為據（見國字卷第35頁至第54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國字卷第72頁），是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6萬8,366元，應予准許。
　　2.就醫往返車資費用：原告主張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惟經被告爭執依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是僅於該期間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3日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而查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於受傷3個月後仍有搭乘計程車前往就診之必要，是自僅應以受傷後3個月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4日之就診次數計算車資，再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及請求日數明細，原告得以請求之骨科門診日期為112年4月28日、5月12日、6月23日共3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第39頁）；復健科門診日期為112年5月1日、6月2日共2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復健科復健日期為112年5月18日、23日、25日、30日、6月6日、8日、13日、15日、20日共9次（見國字卷第45頁、第52頁），而原告提出其住處至雙和醫院計程車資為單程121元，另112年4月28日係自新北仁康醫院前往雙和醫院就診，有車資證明為據（見國字卷第57頁），故原告得請求之就醫往返車資費用為2,397元（8次住處至雙和醫院來回121x2x8＋1次仁康醫院至雙和醫院340＋1次雙和醫院至住處121）。
　　3.看護費用：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自得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依醫囑需專人照護3個月，而原告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然經被告爭執原告並無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且親友在家照護所付出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人員不同，認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而原告並未提出有專人全日看護必要及市場行情達3,000元之證據，是自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則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失為9萬元（1,000x30x3）。
　　4.工資損失：原告主張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傭、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醫囑須休養12個月，故損失工作收入為24萬元，然經被告爭執，認原告已沒有從事看護工作，不能請求工作損失，而證人蘇寶珠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問：原告從事幫傭、看護工作的具體工作時間及內容為何？）應該是112年年底時，到113年的2月，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有照顧我先生」等語（見國字卷第116頁），是原告確實自113年2月後即未有任何從事工作之證明，且依原告財產所得資料，於111及112年度均無薪資所得（見限閱卷），難認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何工作損失，原告自不得於本件事故發生後再行請求工作損失。
　　5.慰撫金：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經查，原告學歷為國中畢業，事故發生前曾從事幫傭、看護、食品銷售等工作，名下有土地、房屋及存款，此有原告自承及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參（見國字卷第133頁、限閱卷）。又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傷害，並需回診及復健，堪認原告確因身體權、健康權受侵害而有精神上之損害及痛苦非輕，而被告為地方政府機關，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告就本件事故請求精神慰撫金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0,763元（168,366+2,397＋90,000+50,000）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9日（見國字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國字第7號
原      告  張伯芝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被      告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楊薏霖  
訴訟代理人  黎韋辰  
            許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0,763元暨自民國113年3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0,763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
    ，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
    、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8日以
    書面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為被告所拒絕，有被告11
    3年1月19日新北中秘字第1132202977號函附協議不成立證明
    書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國字第7號「下稱國字」卷第31頁、
    第33頁），是以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已符合前揭起
    訴程序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5日行經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
      道時，因踏入未設置路障及任何警告標示之路樹缺口而跌
      倒，致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
      被告為該人行道及路樹管理機關，卻未設置任何警告標示
      ，對於公有公共設施因管理顯有疏失。為此，爰依國家賠
      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48萬8,991元，
      請求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
      之傷害，共計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⒉就醫往返車資：
　　　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
      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
　　⒊看護費用：
　　　本件因醫囑需專人照護三個月，而原告因骨折後無法自理
      生活，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看護
      費用目前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每日3
      ,000元X90日）之損害賠償。
　　⒋工資損失：
　　　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佣、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
      2萬元，併依醫囑需休養12個月，故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
      工資損失計24萬元。
　　⒌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損害，需長期休養、復健，至今
      仍未復原，所受之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精神慰撫金
      80萬元，允為適當。
（二）被告固稱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不走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云
      云。然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時，正由新北市中和區宜
      安路由西向東行走，欲穿越宜安路與安平路交會之十字路
      口，行經宜安路74號前時，距上開十字路口已不到20公尺
      ，故捨騎樓而走人行道以穿越上開十字路口斑馬線，並無
      不合理之處。況人行道之設置本就供路人行走使用，被告
      抗辯無理由。
（三）被告指稱原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
      方發現植穴云云。然原告接受採訪時係表示因人行道積水
      以為踩到的是人行道地面而滑倒，被告顯然曲解原告之意
      。
（四）被告指稱原告撐傘走過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
      而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跌倒，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事
      故發生前，原告因騎樓內店家發出聲響而轉移視線，然因
      天色昏暗且植穴積水，原告誤為人行道而踩入導致滑倒受
      傷。被告所管理之植穴未種植樹木導致下雨積水無法辨識
      ，對公共設施有管理疏失，原告並無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
（五）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8,991元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本件事故被告就本件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
      缺失，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
      財產上損害68萬8,991元及精神慰撫金80萬元，合計148萬
      8,991元。惟查，本件事發地點中和區宜安路早於104年完
      成騎樓整平，人行道開放機車停放，然原告於下雨天捨騎
      樓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再者，原告於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事發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也有發現植穴，系爭
      植穴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
      缺口，與被告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需特別再設置
      任何警示標誌，被告並無公共設施管理疏失之情事。
（二）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爭執如下：
　　⒈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被告不爭執。
　　⒉就醫往返車資，同意認列1,260元：
　　　依雙和醫院診斷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即自112年3
      月26日起至112年6月23日止，原告確有搭乘計程車就診之
      必要，故被告就該期間之車資1,260元不爭執，超過部份
      應認不予認列。
　　⒊看護費用，同意認列9萬元：
　　　審酌原告受傷程度，與親友照護所付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
      之差異，被告認應以1,000元/日計算為宜，併參原告提出
      醫囑主張需專人照護3個月，被告認看護費用就9萬元（計
      算式：90日×1,000元/日＝90,000元）範圍內不爭執。
　　⒋工資損失：
　　　原告未提出在職證明為佐證，僅憑一紙自書收入證明難認
      原告當時有受雇其收入證明簽章人蘇寶珠知情。原告主張
      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同意認列4萬2,000元：
　　　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準規定，以原告支出
      全部之醫療費用總額之0.25倍核算，即4萬2,000元。
（三）依監視器畫面，事發當日為下雨天，原告撐傘行走於人行
      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踩
      到泥土後受其黏滑而跌倒，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
      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國家
      賠償法第3條第1項所明文。此條文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
      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
      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又所謂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
      設計或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管理之欠缺者，則係指公
      共設施設置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
      且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致使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具備
      之安全性而言。再者，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
      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共設施之
      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查原
      告主張被告在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下稱系爭人
      行道），未設置路障或任何警告標示，致原告於112年3月
      25日踩踏路樹缺口跌倒後，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
      股骨頸骨折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事故現場照片、診斷證
      明書、錄影光碟為據（見國字卷第19頁、第21頁、第23頁
      ），而觀諸上開現場照片，系爭人行道留有未種植樹木之
      坑洞，致使地面不平整，周遭則均未設置路障或警告標示
      ，未能使用路人注意坑洞之存在，而有使用路人跌落之可
      能，卻未為任何防護措施，堪認系爭人行道管理上確有欠
      缺，且原告於同日跌倒後即前往急診就醫，亦足認原告係
      因上情而受有傷害，是原告上開主張堪認為真。復被告於
      答辯狀中自承「是以該植穴就與本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
      無異」等語（見國字卷第72頁），則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
      之維護管理機關，自應就原告上開傷害負損害賠償責任。
      至被告辯稱系爭人行道於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
      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
      無異，無須特別設置任何警示標誌，且原告未注意前方植
      穴，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然如前所述，本件被
      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於坑洞發生時，自應
      有所處理或以任何方式提醒用路人注意，且依案發現場照
      片，事發當日因積水致原告無法發現該因植穴所造成之地
      面不平整，又無任何防護措施，實無從認原告有何應注意
      而未注意之責，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認。
（二）又按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國家損害賠
      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償法第7條
      第1項前段、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
      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茲就原告所請求各項金額分述如
      下：
　　1.醫療費用：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
      元，並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
      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
      各1份為據（見國字卷第35頁至第54頁），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見國字卷第72頁），是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6萬8,36
      6元，應予准許。
　　2.就醫往返車資費用：原告主張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
      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
      共計1萬0,625元，惟經被告爭執依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
      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是僅於該期間內即112年3月26日
      至112年6月23日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而查原告並未提出
      證據證明於受傷3個月後仍有搭乘計程車前往就診之必要
      ，是自僅應以受傷後3個月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
      4日之就診次數計算車資，再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
      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及請求日數明細，原告
      得以請求之骨科門診日期為112年4月28日、5月12日、6月
      23日共3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第39頁）；復健
      科門診日期為112年5月1日、6月2日共2次、（見國字卷第
      37頁、第38頁）；復健科復健日期為112年5月18日、23日
      、25日、30日、6月6日、8日、13日、15日、20日共9次（
      見國字卷第45頁、第52頁），而原告提出其住處至雙和醫
      院計程車資為單程121元，另112年4月28日係自新北仁康
      醫院前往雙和醫院就診，有車資證明為據（見國字卷第57
      頁），故原告得請求之就醫往返車資費用為2,397元（8次
      住處至雙和醫院來回121x2x8＋1次仁康醫院至雙和醫院340
      ＋1次雙和醫院至住處121）。
　　3.看護費用：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
      ，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
      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
      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
      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
      ，自得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依醫囑需專人照護
      3個月，而原告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
      ，依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然經被告
      爭執原告並無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且親友在家照護所付
      出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人員不同，認應以每日1,000元計
      算，而原告並未提出有專人全日看護必要及市場行情達3,
      000元之證據，是自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則原告得請求
      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失為9萬元（1,000x30x3）。
　　4.工資損失：原告主張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傭、看護工
      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醫囑須休養12個月，故損失工作
      收入為24萬元，然經被告爭執，認原告已沒有從事看護工
      作，不能請求工作損失，而證人蘇寶珠於本院言詞辯論時
      證稱：「（問：原告從事幫傭、看護工作的具體工作時間
      及內容為何？）應該是112年年底時，到113年的2月，差
      不多半年的時間有照顧我先生」等語（見國字卷第116頁
      ），是原告確實自113年2月後即未有任何從事工作之證明
      ，且依原告財產所得資料，於111及112年度均無薪資所得
      （見限閱卷），難認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何工作損失，原
      告自不得於本件事故發生後再行請求工作損失。
　　5.慰撫金：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
      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
      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
      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經查，原告學歷為國中畢業，
      事故發生前曾從事幫傭、看護、食品銷售等工作，名下有
      土地、房屋及存款，此有原告自承及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
      參（見國字卷第133頁、限閱卷）。又原告因本件事故受
      有上開傷害，並需回診及復健，堪認原告確因身體權、健
      康權受侵害而有精神上之損害及痛苦非輕，而被告為地方
      政府機關，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告就本件事故請求精神慰
      撫金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0,763
      元（168,366+2,397＋90,000+50,000）暨自起訴狀送達之
      翌日即113年3月29日（見國字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分別陳明願供
      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
      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
      規定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
      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
      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國字第7號
原      告  張伯芝  
訴訟代理人  簡嘉宏律師
被      告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法定代理人  楊薏霖  
訴訟代理人  黎韋辰  
            許有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0,763元暨自民國113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二十，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0,76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18日以書面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為被告所拒絕，有被告113年1月19日新北中秘字第1132202977號函附協議不成立證明書可參（見本院113年度國字第7號「下稱國字」卷第31頁、第33頁），是以原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已符合前揭起訴程序規定，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2年3月25日行經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時，因踏入未設置路障及任何警告標示之路樹缺口而跌倒，致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被告為該人行道及路樹管理機關，卻未設置任何警告標示，對於公有公共設施因管理顯有疏失。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48萬8,991元，請求項目及金額詳如下述：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共計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⒉就醫往返車資：
　　　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
　　⒊看護費用：
　　　本件因醫囑需專人照護三個月，而原告因骨折後無法自理生活，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看護費用目前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每日3,000元X90日）之損害賠償。
　　⒋工資損失：
　　　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佣、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併依醫囑需休養12個月，故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工資損失計24萬元。
　　⒌精神慰撫金：　
　　　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損害，需長期休養、復健，至今仍未復原，所受之精神痛苦難以言喻，爰請求精神慰撫金80萬元，允為適當。
（二）被告固稱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不走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云云。然查，原告於本件事故發生時，正由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由西向東行走，欲穿越宜安路與安平路交會之十字路口，行經宜安路74號前時，距上開十字路口已不到20公尺，故捨騎樓而走人行道以穿越上開十字路口斑馬線，並無不合理之處。況人行道之設置本就供路人行走使用，被告抗辯無理由。
（三）被告指稱原告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發現植穴云云。然原告接受採訪時係表示因人行道積水以為踩到的是人行道地面而滑倒，被告顯然曲解原告之意。
（四）被告指稱原告撐傘走過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而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跌倒，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事故發生前，原告因騎樓內店家發出聲響而轉移視線，然因天色昏暗且植穴積水，原告誤為人行道而踩入導致滑倒受傷。被告所管理之植穴未種植樹木導致下雨積水無法辨識，對公共設施有管理疏失，原告並無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五）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8萬8,991元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主張本件事故被告就本件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缺失，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財產上損害68萬8,991元及精神慰撫金80萬元，合計148萬8,991元。惟查，本件事發地點中和區宜安路早於104年完成騎樓整平，人行道開放機車停放，然原告於下雨天捨騎樓而走人行道，有違常理。再者，原告於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事發經過該處時，有先看前方也有發現植穴，系爭植穴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需特別再設置任何警示標誌，被告並無公共設施管理疏失之情事。
（二）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之項目及金額，爭執如下：
　　⒈醫療費用16萬8,366元：
　　　被告不爭執。
　　⒉就醫往返車資，同意認列1,260元：
　　　依雙和醫院診斷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即自112年3月26日起至112年6月23日止，原告確有搭乘計程車就診之必要，故被告就該期間之車資1,260元不爭執，超過部份應認不予認列。
　　⒊看護費用，同意認列9萬元：
　　　審酌原告受傷程度，與親友照護所付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之差異，被告認應以1,000元/日計算為宜，併參原告提出醫囑主張需專人照護3個月，被告認看護費用就9萬元（計算式：90日×1,000元/日＝90,000元）範圍內不爭執。
　　⒋工資損失：
　　　原告未提出在職證明為佐證，僅憑一紙自書收入證明難認原告當時有受雇其收入證明簽章人蘇寶珠知情。原告主張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同意認列4萬2,000元：
　　　依新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賠償計算準規定，以原告支出全部之醫療費用總額之0.25倍核算，即4萬2,000元。
（三）依監視器畫面，事發當日為下雨天，原告撐傘行走於人行道時視線明顯朝向騎樓內店家，未注意前方植穴，導致踩到泥土後受其黏滑而跌倒，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所明文。此條文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又所謂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設計或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管理之欠缺者，則係指公共設施設置後，未妥善保管，怠為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且未為必要之防護措施，致使該公共設施欠缺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而言。再者，人民依上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時，尚須人民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所受之損害，與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之欠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查原告主張被告在新北市○○區○○路00號前人行道（下稱系爭人行道），未設置路障或任何警告標示，致原告於112年3月25日踩踏路樹缺口跌倒後，受有左側肱骨骨幹骨折、左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業據原告提出事故現場照片、診斷證明書、錄影光碟為據（見國字卷第19頁、第21頁、第23頁），而觀諸上開現場照片，系爭人行道留有未種植樹木之坑洞，致使地面不平整，周遭則均未設置路障或警告標示，未能使用路人注意坑洞之存在，而有使用路人跌落之可能，卻未為任何防護措施，堪認系爭人行道管理上確有欠缺，且原告於同日跌倒後即前往急診就醫，亦足認原告係因上情而受有傷害，是原告上開主張堪認為真。復被告於答辯狀中自承「是以該植穴就與本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等語（見國字卷第72頁），則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自應就原告上開傷害負損害賠償責任。至被告辯稱系爭人行道於事發前確有種植灌木，非如原告所稱係未種植樹木之缺口，與被告所維護管理之其他植穴無異，無須特別設置任何警示標誌，且原告未注意前方植穴，有其行人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然如前所述，本件被告既為系爭人行道之維護管理機關，於坑洞發生時，自應有所處理或以任何方式提醒用路人注意，且依案發現場照片，事發當日因積水致原告無法發現該因植穴所造成之地面不平整，又無任何防護措施，實無從認原告有何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被告上開抗辯尚難採認。
（二）又按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1項前段、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茲就原告所請求各項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支出醫療費用16萬8,366元，並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各1份為據（見國字卷第35頁至第54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國字卷第72頁），是原告請求醫療費用16萬8,366元，應予准許。
　　2.就醫往返車資費用：原告主張截至112年11月10日，於雙和醫院及新北仁康醫院繼續門診及復健共43次，支出車資共計1萬0,625元，惟經被告爭執依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原告需專人照護3個月，是僅於該期間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3日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而查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於受傷3個月後仍有搭乘計程車前往就診之必要，是自僅應以受傷後3個月內即112年3月26日至112年6月24日之就診次數計算車資，再依原告所提出之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醫療費用收據、新北仁康醫院醫療費用明細收據、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復健治療卡及請求日數明細，原告得以請求之骨科門診日期為112年4月28日、5月12日、6月23日共3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第39頁）；復健科門診日期為112年5月1日、6月2日共2次、（見國字卷第37頁、第38頁）；復健科復健日期為112年5月18日、23日、25日、30日、6月6日、8日、13日、15日、20日共9次（見國字卷第45頁、第52頁），而原告提出其住處至雙和醫院計程車資為單程121元，另112年4月28日係自新北仁康醫院前往雙和醫院就診，有車資證明為據（見國字卷第57頁），故原告得請求之就醫往返車資費用為2,397元（8次住處至雙和醫院來回121x2x8＋1次仁康醫院至雙和醫院340＋1次雙和醫院至住處121）。
　　3.看護費用：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自得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依醫囑需專人照護3個月，而原告由配偶照顧，仍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依市場行情每日3,000元計算，請求27萬元，然經被告爭執原告並無專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且親友在家照護所付出之勞動力與專業看護人員不同，認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而原告並未提出有專人全日看護必要及市場行情達3,000元之證據，是自應以每日1,000元計算，則原告得請求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失為9萬元（1,000x30x3）。
　　4.工資損失：原告主張於本件事故發生前從事幫傭、看護工作，每月薪資約2萬元，醫囑須休養12個月，故損失工作收入為24萬元，然經被告爭執，認原告已沒有從事看護工作，不能請求工作損失，而證人蘇寶珠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問：原告從事幫傭、看護工作的具體工作時間及內容為何？）應該是112年年底時，到113年的2月，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有照顧我先生」等語（見國字卷第116頁），是原告確實自113年2月後即未有任何從事工作之證明，且依原告財產所得資料，於111及112年度均無薪資所得（見限閱卷），難認原告於事故發生後有何工作損失，原告自不得於本件事故發生後再行請求工作損失。
　　5.慰撫金：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經查，原告學歷為國中畢業，事故發生前曾從事幫傭、看護、食品銷售等工作，名下有土地、房屋及存款，此有原告自承及財產所得資料附卷可參（見國字卷第133頁、限閱卷）。又原告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傷害，並需回診及復健，堪認原告確因身體權、健康權受侵害而有精神上之損害及痛苦非輕，而被告為地方政府機關，本院審酌上情，認原告就本件事故請求精神慰撫金以5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即屬無據。
（三）綜上，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1萬0,763元（168,366+2,397＋90,000+50,000）暨自起訴狀送達之翌日即113年3月29日（見國字卷第6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